
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
东帝汶民主共和国政府
关于成立双边经贸合作
联合委员会机制的

谅解备忘录

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东帝汶民主共和国政府（以下称“双

方”），为了进一步加强两国友好合作关系，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

发展两国经济贸易合作，达成谅解如下：

第 一 条

双方同意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东帝汶民主共和国政府



经贸合作联合委员会机制（以下简称“联委会”）。

第 二 条

联委会的主要任务是：

（一）回顾双边经贸合作进展，检查双方在双边经贸合作方面

签订的有关协议的执行情况；

（二）共同探讨双方在经贸领域开展多种形式合作的可能性；

（三）促进双边经贸合作的发展，就双边经贸合作中存在问题

交换意见，并提出建议。

第 三 条

联委会双方主席级别为副部长级，双方分别由中国商务部和

东帝汶外交与合作部牵头。

联委会与会单位由双方视每次会议的议题和需要而定。

第 四 条

联委会会议在双方认为必要时轮流在中国和东帝汶两国举行。

第 五 条

本谅解备忘录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5年。如任何一

方未在其期满前 3个月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终止本谅解备忘录，

则本谅解备忘录有效期自动延长5年，并依此法顺延。

在本谅解备忘录有效期内，经双方协商一致，可对本谅解备

忘录进行修改和补充。

本谅解备忘录于二〇一六年三月十八日在北京签订，一式两

份，每份均用中文、葡萄牙文和英文写成，三种文本同等作准。



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东帝汶民主共和国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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